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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逢甲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並因應配合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發展之需，特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各企業進駐案，均須經審查委員審查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方得進駐。
第三條　審查委員由本中心依申請案之技術與產業類別，在競爭迴避原則下，邀請產、學界人士一至三人擔任之。申請人亦得推薦技術審查人一人擔任審查委員。
第四條　符合中華民國境內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以科技產品開發商品化與新型態商業模式為營業項目，技術成品具創新性且已具雛形者，得申請進駐本中心。
第五條　中小企業申請進駐本中心，應檢附申請文件如下：
營運計畫書。
公司或商業登記證影本。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
本中心視需要請求申請人提供之補充說明文件。
第六條　本中心受理申請之次日起，原則上十天內完成文件初審，二十天內完成審查。（不含資料補正時間）
第七條　本中心受理申請後依照第五、六條規定，對申請文件進行初步查驗。尚未完成公司登記者，應由申請人出具書面聲明，保證在進駐後半年內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證及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補件手續。
申請案通過初步查驗者，送請審查委員進行審查。未通過初步查驗者，申請文件全部退還。
第八條　申請案經審查通過後，送請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推廣委員會進行審議。審議通過者即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申請人應於收到通知書一個月內完成進駐。逾期經催告一個月後仍未進駐者，視為棄權。
第九條　凡審查未通過者，申請文件全部退還。申請人得於一個月內提出書面申覆。申覆仍未獲通過者，於半年內不得提出類似案件之申請。
第十條　評審項目如下：
申請資格。
主力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及經濟效益。
適切之營運構想或計畫之可能性。
研發團隊之基本執行能力及企圖心。
支付基本研發費用之財務能力。
未來三年財力評估。
支援需求綜合評估。
回饋計畫構想。
使用本校師生之研發技術，或使用本校儀器設備進行研發者之情形。
第十一條　本準則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準則經處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